
政府采购网上服务市场合同

编号： 11N01362051620262001 

   

采购单位（甲方）： 汪清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服务单位（乙方）： 汪清县重联汽车维修中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并严格遵循 汪清县 国家机关、事
业单位及（或）团体组织 汪清县服务市场-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汪清县重联汽配商店 采购项目招标文件、投标文件、 汪清县服务市场-车

辆维修和保养服务-汪清县重联汽配商店 服务协议，就甲方委托乙方提供 汪清县服务市场-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汪清县重联汽配商店 服务事
宜，双方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以资共同遵守。

一、服务项目、价格    

金额单位：元

    

序
号

商品名称 品牌 型号 配置要求
采购数
量

计数单
位

成交单
价

小计

1 发电机 - - 品牌: 1 个 480.00 480.00

2 电瓶 - - 品牌: 1 个 450.00 450.00

合同总价（元） 930.00

合同总价（大写） 玖佰叁拾元整

 

二、付款方式

   公对公打款 

三、服务条款

 鉴于甲方车辆需要进行维修维护服务，乙方具备相应的维修能力与资质，经双方友好协商，就汽车维修服务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服务内容及标准 （一）维修服务项目 乙方根

据甲方车辆实际状况及甲方要求，通过检查确定以下具体维修项目 （二）服务标准 1. 乙方维修团队将严格遵循汽车维修行业相关国家标准、地方标准以及汽车生产厂家的维修技

术规范，对甲方车辆实施维修作业，确保维修 1/3质量。 2. 在维修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类零部件、配件，均应符合相应质量标准，优先选用原厂正品配件，若因特殊情况需采用非

原厂但符合质量要求 的配件时，乙方应提前向甲方详细说明情况丢失的，乙方应照价赔偿甲方损失。维修期间如需对车辆进行路试等移动操作，必须确保驾驶安全，并遵守交通法

规，如因路试等原 因发生交通意外造成车辆或第三方损失的，由乙方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及赔偿责任。 3. 车辆维修完毕后，乙方通知甲方前来验收并提取车辆。 三、质量保证及售

后服务 1. 乙方对本次维修的车辆提供质量保证，质保期自车辆维修完毕并经甲方验收合格交付之日起开始计算，质保期限为6 个月。在质保期内， 如因乙方维修工艺不符合标准

或所使用配件质量存在问题导致车辆出现相同故障或相关关联故障的，乙方应免费为甲方进行再次维修，所涉 及的维修工时、配件更换等费用均由乙方自行承担。 2. 在质保期

内，甲方发现车辆出现可能属于质保范围内的问题时，乙方应在接到通知后的3个工作日内做出响应，与甲方沟通了解情况，并 根据实际情况安排车辆回厂检查维修，如需甲方配

合提供相关信息或协助将车辆送回维修中心的，甲方应予以积极配合。 四、双方权利与义务 （一）甲方权利与义务 1. 有权要求乙方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标准及期限提供

优质的汽车维修服务，有权对维修过程进行合理监督，如发现维修操作不符合 约定情况，有权要求乙方及时改正。 2. 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及方式向乙方支付维修费用，配合乙方

办理车辆交接等相关手续，如实向乙方告知车辆的历史维修情况、故障表现等 信息，以便乙方准确诊断故障及制定维修方案。 3. 在车辆维修完毕后，应按照乙方通知的时间及时

前往验收并提取车辆，若对维修结果存在异议，乙方查找原因、协商解决方案。 （二）乙方权利与义务 1. 有权要求甲方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维修费用、提供必要的协助与配合，在

甲方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费用时，有权暂停维修工作（已完成部分 仍需按质保约定履行相关义务），并按照本合同约定追究甲方违约责任。 2. 安排具备相应专业技能和资质的维

修人员为甲方车辆提供维修服务，确保维修人员严格遵守维修操作规程及安全制度，文明施工、安全生 产，保障维修工作顺利进行及维修人员和车辆的安全。 3. 维修完成后，向

甲方提供详细的维修记录、费用清单以及相应的维修质量保证文件，协助甲方办理车辆保险理赔等与维修相关的后续事 宜，对甲方车辆及个人信息严格保密，不得泄露给任何无关

第三方。并征得甲方同意，所更换的配件应提供质量合格证明及相应质保承诺。 二、车辆交接及保管 1. 在甲方将车辆交付乙方维修时，双方应共同对车辆外观、内饰、随车工具

及设备、行驶里程数等情况进行详细检查。 2. 乙方在维修期间应对甲方车辆妥善保管，承担车辆及车内物品的保管责任。因乙方原因（如保管不善、操作不当等）造成车辆或车内

物品 损坏、 

1/2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

       

地址： 地址：

       

电话： 电话：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吉林汪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账号： 账号： 0790602011015200021759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

       

  

2/2


	政府采购网上服务市场合同
	一、服务项目、价格
	二、付款方式
	三、服务条款


